
馆陶县民政局

关于严厉打击非法社会组织和规范涉企收费的公  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民政部等22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铲除非法社会组织滋生土壤净化社会组织生态空间的通知》（民发〔2021〕25号）精神和河北省民政厅等16部门《关于印发<河北省进一步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冀民〔2021〕34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通知》要求，推进全县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和打击涉企收费专项行动，进一步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营造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平安社会环境，现将我县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和打击涉企收费专项行动投诉举报有关事项通告如下，欢迎社会各界参与举报、监督。

社会各界如发现非法社会组织活动和涉企收费线索，可通过电话、邮箱或邮寄等方式向属地民政部门举报。提倡实名举报，举报人可提供个人信息及联系方式。民政部门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严格保密。

馆陶县民政局

举报电话：0310-4917956

举报邮箱：gtmjzz2838218@163.com

举报材料邮寄地址：馆陶县政府街东段247号

馆陶县民政局

2021年4月13日


